
建 设 具 有 特 色 优 势 的 世 界 一 流 银 行 集 团

详细网上银行服务示范，请浏览 https://www.hk.bankcomm.com/hk/uploadhk/infos/201712/21/2503776/eb_demo_cn/index.html

跨境理财通(北向通) 
网上银行服务简介



01 账户查询

提供阁下理财通账户资料

理财通账户亦会显示“理财通”标识如：
• 储蓄存款账户(理财通)

账户概览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并不代表实际产品信息。

382-567-XXXXXX-X-XX

382-567-XXXXXX-X-XX



02 转账至交通银行(中国內地)

理财通（北上）账户里的资金只支持转账到已
登记的“理财通”境内太平洋卡内或于本行的
同名账户，客户可通过网上银行/流动电话银行
的“交通银行账户（中国內地）”功能进行转
账至已“一对一”绑定的相关境内账户。

＊转账用途必须为“理财通（北向通）”
＊转账货币必须为人民币
＊转账额度受理财通专有额度限制。（包括总额度及个人额

度） 

382-567-XXXXXX-X-XX

622XXXXXXXXXXXXXXX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并不代表实际产品信息。



03 调整理财通汇款额度

客户进行转账至已“一对一”绑定的相关境内
账户时，受理财通专有额度限制。客户可通过
网上银行/流动电话银行的“调整理财通汇款額
度”功能调整理财通的个人额度。

条款及细则：
1. 就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每名投资者的个人额度现时为300万元人民币。如果投资者同时选择银行和持牌法团/证券公司进行投资，在银行和持牌法团/证券公司的个人额
度各为150万元人民币。
2. 若投资者将其南向通或北向通的银行个人额度设置为300万元人民币，投资者需注意以下事项： (i). 日后当投资者有意于持牌法团/证券公司开立跨境理财通账户，需要
将其于银行的个人额度从300万元人民币降低至150万元人民币； (ii). 就上述第(i)项，投资者在必要时可能需要出售其所持有的某些理财产品，并将资金从投资专户汇回至
其汇款专户，以降低其已使用额度至150万元人民币内，当中可能产生相关之交易成本、费用及收费。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并不代表实际产品信息。



建 设 具 有 特 色 优 势 的 世 界 一 流 银 行 集 团

详细流动电话银行服务示范，请浏览 https://www.hk.bankcomm.com/hk/shtml/hk/cn/2005276/2005375/5040400.shtml?channelId=2005276

跨境理财通(北向通) 
流动电话银行服务示范



01 账户查询

提供阁下理财通账户清单及余额资料

理财通账户亦会显示“理财通”标识如：
• 储蓄(理财通) 

于主页点击“跨境理财通”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并不代表实际产品信息。



02 转账至交通银行(中国內地)

理财通（北向通）账户里的资金只支持转账到
已登记的“理财通”境内太平洋卡内或于本行
的同名账户，客户可通过网上银行/流动电话银
行的“交通银行账户（中国內地）”功能进行
转账至已“一对一”绑定的相关境内账户。

＊转账用途必须为“理财通（北向通）”
＊转账货币必须为人民币
＊转账额度受理财通专有额度限制。（包括总额度及个人额
度） 

于主页点击“跨境理财通”>“快速连结”>“交通银行账户（中国內地）”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并不代表实际产品信息。



03 调整理财通汇款额度

客户进行转账至已“一对一”绑定的相关境内
账户时，受理财通专有额度限制。客户可通过
网上银行/流动电话银行的“调整理财通汇款额
度”功能调整其个人额度。

 于主页点击“跨境理财通”>“快速连结”>“调整理财通汇款额度”

条款及细则：
1. 就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每名投资者的个人额度现时为300万元人民币。如果投资者同时选择银行和持牌法团/证券公司进行投资，在银行和持牌法团/证券公司的个人额
度各为150万元人民币。
2. 若投资者将其南向通或北向通的银行个人额度设置为300万元人民币，投资者需注意以下事项： (i). 日后当投资者有意于持牌法团/证券公司开立跨境理财通账户，需要
将其于银行的个人额度从300万元人民币降低至150万元人民币； (ii). 就上述第(i)项，投资者在必要时可能需要出售其所持有的某些理财产品，并将资金从投资专户汇回至
其汇款专户，以降低其已使用额度至150万元人民币内，当中可能产生相关之交易成本、费用及收费。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并不代表实际产品信息。



 投资涉及风险。优惠及服务须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条款及细则及风险披露声明详情请参阅本行网页或向本行职员查询。

 *理财通分南向通和北向通: 南向通指内地合资格居民通过指定管道投资香港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当中内地银行负责资金跨境划转，香港银行负责香港理财产品的销售；而北向通指香港合
资格居民通过指定管道投资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当中香港银行负责资金跨境划转，内地银行负责内地理财产品的销售。

 ^“交通银行（香港）”指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于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及深圳分行”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及深圳分行。交通银行（香港）就
南向通及北向通与广东省分行及深圳分行合作。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是指大湾区内地和香港合资格居民通过双方司法管辖区的银行体系建立的死循环式资金管道，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理财
产品。

 风险披露声明：

 1.本宣传品只作一般性简介，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并非亦不应被视为购买或认购任何投资产品或服务的建议或邀请。投资者应明了所有投资均涉及风险，投资产品价格可升亦可跌，甚至变
成毫无价值，过往表现并非日后表现的指标，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详细阅读有关投资产品之销售文件及风险披露声明，仔细考虑产品或服务是否适合本身的情况，如有需要，应咨
询独立专业意见。投资决定是由阁下自行作出的，但阁下不应投资在该投资产品，除非中介人于销售该产品时已向阁下解释经考虑阁下的财政状况、投资经验及目标后，该产品是适合阁下
的。外币投资受汇率波动而产生风险。客户如将外币兑换为港币或其他外币时，可能受外币汇率变动而获利或亏损。外币汇率可能有损有关投资之价值、价格或收入。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考
虑税项对该投资之影响，及应根据个别情况向独立税项专家寻求税务意見。本文件并不拟指出有关投资项目可能涉及的所有风险。投资者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敬请细阅及明白该等投资的
所有发售文件，包括但不限于其所列载的风险披露声明及风险警告。

 2. 理财通业务乃根据理财通的监管要求规定进行的试点业务。有关法规相对崭新，内地监管机构及香港监管机构亦可不时就相关条文及操作规定作出诠释及修改，因而导致政策及规管风险。
投资收益可能不时受此等风险影响。

 3.人民币目前并非可自由转换的货币，并受到外汇管制及限制。若客户兑换人民币以购买非以人民币为基础货币的合资格理财产品，客户将面临汇兑风险（包括在买入及如在退出后将在汇
款专户收到的人民币兑换至港币或其他货币）。概不保证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将不会贬值。汇率变动可能对合资格投资者在合资格理财产品中的投资价值造成不利影响。尽管离岸人民币
（“CNH”）和在岸人民币（“CNY”）是同一货币，但CNH 和CNY以不同的汇率买卖。CNH与CNY之间的任何汇率差异有可能对合资格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由汇款专户汇出、由投资
专户赎回的款项及有关的投资收益汇回汇款专户，及因超出个人额度或总额度须原路汇返汇款专户，仅可以人民币作出汇款。（就南向通而言，在这些过程中如客户当时在投资专户持有的
货币非人民币，银行须将货币兑换成人民币方可汇款至汇款专户。）外汇市场反复，货币(包括人民币)兑换率可升可跌，价格波动可带来重大损失；一切交易将被视作由客户根据客户自行
的判断及考虑而达成，且一切风险概由客户自行承担。

 4. 就北向通而言，鉴于北向通合资格理财产品并不是香港证监会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获得认可的投资产品，相关要约文件未经香港证监会审阅，客户应就有关要约审慎行
事 。合资格理财产品所受规管及限制的相关法例与香港证监会认可的产品有所不同；其风险亦可能有所不同。内地伙伴银行须按照内地相关金融管理部门要求做好销售管理，加强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做好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做好投资者风险和投资产品风险匹配，履行信息保密义务等。由于此等销售基于内地适用的法规进行，客户开户前应先了解内地投资产品市场
交易的业务规则与流程，结合自身风险偏好确定投资目标，客观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内地伙伴银行并非《银行业条例》(第 155 章)下认可的认可机构，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监管，以及
内地伙伴银行不能在香港经营银行业务或接受存款业务。内地伙伴银行内的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保障。在内地伙伴银行的投资专户的交易受内地法例法规和监管制度下的保障。这
些法律及规例与《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及根据该条例制订的规则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客户的投资将可能不会享有赋予香港投资的相同保障。由于客户的汇款专户只能与绑定的投
资专户进行跨境拨款或收款，及收取北向通下的投资回报，客户汇款专户的资金只用作购买合资格理财产品，或原路汇回汇款专户，而并不可用于其他用途。客户的资金流动性或因此而大
大减低。

 5. 就南向通而言，在南向通的监管要求下，银行在一般情况下，提供“只执行交易”模式，即银行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或招揽等，因此，客户必须仔细考虑，鉴于自己的财务状况及投资目
标，个别的合资格理财产品是否适合自己。一切交易将被视作由客户根据客户自行的判断及考虑而达成，且一切风险概由客户自行承担。由于客户的投资专户只能与绑定的汇款专户进行跨
境拨款或收款，及收取南向通下的投资回报，客户投资专户的资金只用作购买合资格理财产品，或原路汇回汇款专户，而并不可用于其他用途。除已绑定的汇款专户外，银行不能替客户把
投资专户的资金划转至其他账户(包括非香港的账户 ) 、不能容许客户从投资专户提取现钞及不能把投资专户的资产作质押、杠杆、保证等用途。客户的资金流动性或因此而大大减低。


